許顥騰弟兄得救見證

我是高二的時候進到教會的，高二以前沒有去過教會，對教會相當的陌生，對獨一真神，耶穌基督沒有了解。認為跟一般民間信仰沒有什麼兩樣。

    我的個性很自義自傲，以為自己比別人好，要別人滿足我，按自己的喜好去選擇事情或是去處理事情。我以前在課業上是很努力的，目的是為了想要得到好成績，想要拿到獎學金，然後國小的時候拿到前三名時，就會上台領獎，然後拿到作業簿，然後作業簿越拿越多，然後就塞在櫃子裡，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去翻開櫃子拿出來看看，沾沾自喜一下，數數看現在拿到多少本了。沒有得到拿到自己就會覺得很丟臉，不應該是這樣，覺得人生就是被打上失敗的記號。小時候，也會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，所以會盡力做一個乖小孩，因為這樣可以得到長輩的稱讚，每次到長輩家中，就會想說等下會有什麼樣的稱讚，被稱讚了就會覺得好了不起，常會聽到說：你們家顥騰怎樣怎樣啊，不錯啊。小時候，會想說做這件事情，自己會不會吃虧，自己的心情會不會變好，盡量讓自己處在沒有吃虧的狀況下，朋友得罪了我，我就要想辦法討回來。看到那些作奸犯科的人，就會認為自己跟他們是不一樣的，我比他們還要好，長輩也是很常這樣稱讚我，認為我是個乖小孩，然後我就繼續讓自己的行為舉止變好，然後再得到稱讚。小時候，如果爸爸媽媽沒有滿足我的念頭，我就會很生氣很生氣，對他們很兇，我總是用自私的方式來對待我的父母。

    透過許多的查經研經，大靈班等等，看到一段經文說：以弗所書一章1~3節，經文中說：『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祂叫你們活過來。那時，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，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，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中運行的邪靈。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，放縱肉體的私慾，隨著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為可怒之子，與別人一樣。』原來我就是跟裡面所說的一樣，放縱自己的私慾，隨著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認為得到名次，名聲就是生命的目的，把這些東西當成了我的上帝，當成偶像在拜。回想到小時候，以課業的前三名來當作證明自己價值的標準，以長輩的稱讚來當作我活著的依據。看到那些做錯事的人，我想到的是我比他們還好，比他們還優秀。這些東西，都是在得罪上帝。原來，我是一個品性極差，以自我為中心，只想要滿足自己的欲望，想要得到人的肯定，在乎別人眼光的人。我也常用讀經禱告敬拜奉獻傳福音，想要來交換上帝的愛，覺得有做到這些，上帝就會比較愛我，我如果有時候沒有做到，上帝就可能會比較不愛我了，這樣的想法也是得罪上帝，因為我想要依行為稱義。

    感謝上帝在我心中的動工，我發現到我以前是怎樣的得罪上帝，是怎樣的以自我為中心，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。我本來是該死的人，但是居然是有人代替我去死，就是耶穌。羅馬書CH5：6~8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，為義人死，是少有的；為仁人死，或者有敢做的；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我這樣得罪上帝，上帝本來是可以判我死刑的，上帝卻是這樣為了我去死，並且上帝也希望我就這樣接受這份十字架的愛，感謝主。一份感到莫名奇妙的計畫，現在看來就一份奇妙莫名的愛了。

    信了主之後，所有的一切不再是為了自己而活，乃是為基督而活。我知道我原諒人的動力來源是什麼，就是因為我欠耶穌1000萬兩，可是耶穌卻免去了我的債，所以當朋友得罪我的時候，我就知道要用這樣感恩的心來原諒他。或是為什麼要彼此接納，因為基督也接納了我(羅馬書CH15：7)。也知道基督徒是會被世界的眼光所質疑，唾棄，但上帝的心意就是希望我們行善受苦，因為基督也這樣為了我們而行，所以我了解到我應該是要合 神的心意，而不是迎合人的意思。名次名聲不再是那麼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有沒有把學生的這個職份做好，因為學生就是最基本的服事。人的稱讚不再是那麼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上帝是怎樣看我。也知道我要在主裡孝敬父母，用 神要我用的方式，去愛他們。到了現在，我還是繼續發現我哪裡爛，哪裡得罪上帝，但更知道耶穌是為了這樣的我去死，我就因著這份十字架的愛，被感動，被改變。求主繼續帶領我。

    約翰一書CH4：10 不是我們愛上帝，乃是上帝愛我們，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這就是愛了。
